典型案例—政府信息公开领域

【基本案情】

2024年7月13日，申请人在网上提交《依申请公开受理单》，要求被申请人公开某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一书四方案等房地证所有房地产开发手续，征收用地批准文件，范围，面积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征地补偿的期限，被征收房屋的价格，安置，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停业损失的补偿等所有征收补偿文件。被申请人收到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24年8月8日作出答复，载明：“你申请公开的‘某项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经我单位查找，找到潭天易地字第430***33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潭天易建字第430***643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潭天易建字第430***789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潭天易建字第430***84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430***101《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已于2024年8月8日邮寄于你。你申请公开的‘某项目建设用地一书四方案等房地证所有房地产开发手续，征收用地批准文件，范围，面积’你分别于2022年4月11日，2022年5月20日以相同的信息内容申请公开，我单位分别于2022年4月29日，2022年6月10日依法公开或办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之规定，我单位不予重复处理。你申请公开的“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征地补偿的期限、被征收房屋的价格、安置、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停业损失的补偿等所有征收补偿文件。”系已公开文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之规定，你可在湘潭市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

【复议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一）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二）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六）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本案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一书四方案等房地证所有房地产开发手续，征收用地批准文件，范围，面积”，被申请人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项告知申请人不重复处理，但申请人在2022年两次信息公开申请中并未申请公开征地范围、面积，且未提供2022年已经答复申请人的证据，复议决定：撤销被申请人2024年8月8日作出的答复并责令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原有的38个条文扩展到56个条文，笔者基于复议审理实践操作，对如何办理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提出以下体会：
如何判断政府信息“是不是”

判断“是不是”政府信息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分析：

“是不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不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指申请形式问题，根据新条例第29条、30条和39条规定，提出申请的形式可概括为：

向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

申请内容应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联系方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包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但若申请内容不明确，行政机关应一次性告知补正；
申请内容实质为信访、投诉、举报等，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

“是不是政府信息”。“是不是政府信息”是指申请实质问题，根据新条例第2条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由此可知，政府信息的判断标准可归纳为：

政府信息产生于公权力（行政管理权）行使过程中，体现的是因公权力的运行而产生的具有行政机关意思表示的相关信息。新条例将“履行职责”修改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际上是清晰界定了政府信息产生的根源，规避了“履行职责”这一模糊概念，也即明确排除了行政机关在履行党政职责中产生的信息。
政府信息产生的途径有两种：一为行政机关自己制作的信息，二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必须要获取的信息。
政府信息必须是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而体现出来。
如何确定政府信息“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主要指政府信息是否存在的问题，反映的是政府信息是否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考虑“有没有”问题，必须满足当事人申请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这一前提条件，之后再主要体现为政府信息不存在情形下的处理规定。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

政府信息从一开始就未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

政府信息客观不存在。相比旧条例规定，对于政府信息不存在情况的处理，新条例在第36条规定中增加明确了“经检索”的程序，这就意味着行政机关在答复政府信息不存在时，必须经过检索程序，需固定已经进行了检索的证据。
如何判断政府信息“给不给”
“给不给”是指政府信息是否可以公开的问题。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在此应明确主动公开的信息当然可以依申请公开。对依申请公开，新条例删除了因生产、生活、科研的“三需要”门槛规定，并进一步对政府信息“给不给”问题规定了五种不同的情形：
第一，绝对不予公开的信息。新条例第14条规定，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法律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和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问题的政府信息等三类信息绝对不予公开。
第二，相对不予公开的信息。新条例第15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此为相对不予公开之规定，意指这类政府信息的公开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也不得公开。
第三，酌定不予公开的信息。新条例第16条规定了三种酌定不予公开的三类政府信息：一是内部管理信息，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二是过程性信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三是行政执法案卷信息，此为新条例新增的一类酌定不予公开的信息。
第四，动态调整公开的信息。新条例第18条新增规定，行政机关应对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定期评估审查，建立政府信息管理动态调整机制，当情势变更时，一些原本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应予以公开。
第五，特殊情形下的政府信息公开应不予处理。此为新条例新增规定，新条例第35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理由不合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第36条第（六）项规定，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
如何确定政府信息“由谁给”。
“由谁给”是指政府信息公开的承担主体问题。新条例第10条对“由谁给”的问题规定了四种不同情形：
（一）“谁制定，谁公开”。新条例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首要公开主体为制定机关，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二）“谁牵头，谁公开”。新条例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制作的政府信息，由牵头制作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
（三）“谁保存，谁公开”。新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除了制作机关，最初获取机关也有公开义务，最初获取机关以外的其他机关则没有公开义务，这是此次条例修订的新规定，“最初获取机关”的判定将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适用关键点。
（四）其他法定途径获取。新条例第36条第（七）项规定，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不动产登记资料等信息，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新条例第10条另规定了一种特殊公开主体：“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可以由该派出机构、内设机构负责与所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该项规定也是此次条例修订新增加的。

五、如何确定政府信息“何时给”
“何时给”是指行政机关从接受申请之日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之间的办理期限问题。这一问题在新条例修改中可谓变化极大，甚至完全重构了行政机关办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程序期限。“何时给”可以从以下几个阶段进行处理：
第一，申请受理阶段。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申请之日的确定，新条例重新构建了“确认之日”的受理标准，完全颠覆了旧条例的过往规定。新条例规定，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行政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于收到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确认，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申请人通过互联网渠道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传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以双方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
第二，申请补正阶段。新条例对申请补正期限进行了重新确认，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内容不明确，自收到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的，答复期限自行政机关收到补正的申请之日起计算。这改变了原先将补正期限在答复期限中予以扣除的规定，改为经补正的，答复期限重新计算。
第三，意见征询阶段。新条例规定接受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需要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的，第三方和其他机关的反馈意见期限为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且规定征求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政府信息公开法定答复期限和法定延长期限内。
第四，申请答复阶段。新条例将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法定办理期限由“15个工作日”修改为“20个工作日”，法定延长办理期限由“15个工作日”修改为“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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